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6）黑北狱假字第001号
罪犯林孝聪，男，1999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
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丰林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724刑初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林孝聪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2月2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转序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风险评估为罪犯林孝聪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福建省东山县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适合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孝聪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林孝聪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6）黑北狱假字第002号
罪犯刘光亚，男，1993年4月2日出生，汉族，住云南省腾冲县。
2024年2月22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8111刑初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光亚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自2024年2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4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劳动中担任饭勤岗位，能够较好地完成民警安排的各项劳动任务。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70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0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风险评估为罪犯刘光亚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云南省腾冲市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适用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光亚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光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6）黑北狱假字第003号
罪犯徐恪，男，2002年7月31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
2024年10月25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717刑初5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徐恪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二年七个月。刑期自2024年3月29日起至2026年10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2月2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做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服从民警管理。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上课认真听讲，尊重民警教师。能够踊跃参加劳动，按时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一线机台劳役。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723.2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23.2分，其中年考核分723.2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风险评估为罪犯徐恪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徐恪适宜在我区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恪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徐恪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6）黑北狱假字第004号
罪犯龙国志，男，1999年4月10日出生，壮族，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
2025年1月13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0刑初10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龙国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4年12月3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5年2月2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4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725.2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125.2分，其中年考核分725.2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风险评估为罪犯龙国志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云南省马关县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适宜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龙国志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龙国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假释建议书

（2026）黑北狱假字第005号
罪犯赵鑫泽，男，199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
2024年4月26日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781刑初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鑫泽犯诈骗罪，判处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刑期自2024年4月7日起至2027年6月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与他犯相处和谐，积极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二级监护员，能够履行好岗位职责。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11月获得考核积分1657.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57.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监狱对其再犯风险评估为罪犯赵鑫泽再犯罪可能性程度为一般等级，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为同意赵鑫泽适用社区矫正。
综上所述，该犯实际执行刑期过半，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符合假释的法定条件。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鑫泽予以假释。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鑫泽卷宗材料共一卷

[bookmark: _Toc13845][bookmark: _Toc785997695][bookmark: _Toc703361605]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1号
罪犯张亮，男，1994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文治头道街。
2024年10月1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110刑初60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亮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八千元，在案扣押的被告人张亮违法所得人民币1985元，退赔被害人侯银风。刑期自2024年6月25日起至2026年3月24日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2月26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5年1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我监区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该犯能够遵规守纪，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文体教育改造活动。该犯能积极参加“三课”学习，上课认真听讲，尊重民警教师。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能够积极完成民警交代的各项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821.6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221.6分，其中年考核分8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张亮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2号
罪犯高喜才，男，197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漠河市图强镇。
2023年6月2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31刑初6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喜才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23年1月4日起至2029年12月18日止。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我监区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做到认罪悔罪；该犯本次考核期虽曾有过违反监规行为，经监狱民警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转化，该犯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能够积极参加“三课”学习，按时完成作业，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一线机台工，能够严格按照服装生产操作规程，按时完成分配各项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54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5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喜才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高喜才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3号
罪犯刘博阳，男，1994年8月20日出生，汉族，无固定住址。
2018年7月9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103刑初76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博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责令被告人刘博阳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868696.21元。刑期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2026年12月8日止。被告人刘博阳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黑01刑终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9年8月13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19年10月2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6年11月9日起至2026年3月2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我监区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做到认罪悔罪，反思自己的罪行；在本次考核期虽曾有过违反监规行为，但经监狱民警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后，该犯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并加以改正。该犯能积极参加“三课”学习，尊重教师，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在每次考试中均取得合格成绩。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劳役，能够较好完成民警交代的各项任务，不怕脏，不怕累。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12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3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博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博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4号
罪犯向玉明，男，1969年8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华蓥市。
2009年5月25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泉刑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向玉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全部。被告人向玉明等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20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3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执行。
该犯于2009年9月25日入福建省泉州监狱，2010年5月1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2月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4年5月3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6年9月12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9年5月2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2029年9月1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监狱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服从监狱民警管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能够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三课”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努力复习，爱护教学设施，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文体活动，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修工种，能够严格按照服装加工生产操作规程，按时完成监狱分配的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46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4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向玉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向玉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5号
罪犯孙立成，男，1984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2021年9月4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31刑初5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立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0年9月12日起至2029年3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毒品再犯、累犯。
该犯于2022年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6月12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9月12日起至2028年8月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本次考核期虽曾有过违反监规行为，经监狱民警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转化，该犯能够认识自己的错误。该犯在我监区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该犯能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文体教育改造活动，能积极参加“三课”学习，尊重教师，上课认真听讲，爱护教学设施，按时完成作业，在每次考试中均取得合格成绩。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一线机台，能够严格按照服装生产操作规程，按时完成分配各项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010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1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立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孙立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6号
罪犯赵国丽，男，1965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
2016年10月1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12刑初6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国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间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11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11月2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23年8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20年11月25日起至2042年4月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我监区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该犯能够遵规守纪，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文体教育改造活动。该犯能积极参加“三课”学习，上课认真听讲，尊重民警教师。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打包，能够积极完成民警交代的各项任务，不怕脏，不怕累。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75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7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国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国丽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7号
罪犯褚占林，男，197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宝泉镇。
2016年4月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2刑初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褚占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褚占林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阳阳、张国红各项经济损失共计257902.20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9日作出（2016）黑刑终194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核准执行。
该犯于2016年10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12月2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3年8月3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现刑期自2023年8月31日起至2048年8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我监区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该犯能够做到遵规守纪，服从民警各项安排；能够积极参加“三课”学习，尊重教师，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能够积极完成民警交代的各项劳动。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35分，给予6次表扬，剩余积分235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褚占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褚占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8号
罪犯齐贺年，男，1978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2023年5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104刑初1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齐贺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9月20日起至2026年3月19日止。被告人齐贺年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日作出（2023）黑01刑终4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12月26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5年1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转序，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5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822.6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222.6分，其中年考核分822.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齐贺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一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齐贺年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09号
罪犯邹鑫，男，1999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市。
2024年6月24日黑龙江省九三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8110刑初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邹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3月29日起至2027年3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能够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邹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邹鑫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0号
罪犯鞠宝成，男，2002年2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棱县。
2023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26刑初8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鞠宝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伍万元。刑期自2023年7月18日起至2028年6月30日止。被告人鞠宝成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8日作出（2023）黑12刑终2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2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926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2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鞠宝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鞠宝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1号
罪犯郑勇方，男，1986年4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21年1月2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02刑初46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勇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被告人郑勇方及同案退赔各被害人人民币1302200元。刑期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2030年2月26日止。被告人郑勇方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30日作出（2021）黑01刑终2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1年6月1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2月23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9年12月27日起至2029年7月1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认真学习，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转序，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34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3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勇方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郑勇方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2号
罪犯石南春，男，1974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双城市。
2013年12月1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哈刑一初字第1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石南春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八万元。刑期自2013年4月11日起至2028年4月10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2日作出（2014）黑刑三终字第6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6年1月20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6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10月2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1年2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3年12月23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4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1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尊敬教师，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遵守生产纪律，按时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32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3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石南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石南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3号
罪犯张旭东，男，1971年1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16年9月20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1283刑初11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旭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五万元。刑期起止自2016年1月18日起至2031年1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11月22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20年8月21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四年。2023年8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现刑期自2016年1月18日起至2029年9月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03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0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旭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张旭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4号
罪犯汤义富，男，1980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2013年8月12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庆刑一初字第3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汤义富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5日作出（2014）黑刑一终字第4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24年10月2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12月28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9年8月14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6年12月28日起至2037年12月2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该犯在遵规守纪方面意识较差，经民警教育后能够积极改正错误，遵规守纪意识明显增强。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该犯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履行岗位职责，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19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8057分，给予9次表扬，4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57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奖惩情况：2020年5月17日参加《在犯群中开展“战疫情·健身行”系列趣味运动比赛》获得闯关夺隘第一名，奖10分；2022年7月19日因打架警告扣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汤义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汤义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5号
罪犯康祥，男，1986年1月1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新化县。
2007年4月19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德刑初字第23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康祥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6月8日作出（2007）云高刑复字第185号刑事裁定，核准执行。
该犯于2007年9月11日入云南省四监，2014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09年7月1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1年10月25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4年1月14日经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十一个月。2016年9月12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一年六个月。2019年5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九个月。2022年8月6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八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1年10月25日起至2027年5月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该犯在遵规守纪方面意识较差，经民警教育后能够积极改正错误，遵规守纪意识明显增强。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1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977分，给予7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77分，其中年考核分123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康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康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6号
罪犯周松青，男，1966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
2016年6月17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2刑初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松青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
该犯于2016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2018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11月2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20年11月23日起至2042年4月2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尊敬教师，认真学习，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剪线毛，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41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14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松青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周松青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7号
杨秀龙，男，1963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沙坪坝区。
2013年6月25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齐刑二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秀龙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3年8月1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2018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12月1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函退案。2018年9月12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函退案。2020年1月1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23年4月2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现刑期自2023年4月23日起至2045年4月2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295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9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秀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杨秀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8号
罪犯步爱虎，男，1986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015年8月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庆刑二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步爱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1月10日作出（2015）黑刑一复字第73号刑事裁定，核准执行。
该犯于2016年1月2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16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7月27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3年4月2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现刑期自2023年4月25日起至2048年4月2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该犯遵规守纪意识较差，经民警教育后能够认真改正错误。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尊敬教师，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遵守安全生产规程，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242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步爱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步爱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19号
罪犯史长浩，男，1997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2023年3月2日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103刑初35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史长浩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7万元。刑期自2022年2月10日起至2037年2月9日止。被告人史长浩等人不服，提出上诉。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3）黑01刑终306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8月17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23年9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服从民警的管理，能够按照罪犯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接受民警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参加劳动态度端正，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460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6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史长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史长浩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0号
罪犯高学友，男，1972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安达市。
2017年11月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12刑初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学友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7年12月2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24年5月2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9月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现刑期自2023年9月1日起至2045年8月3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能够接受民警的教育改造，服从民警的管理，虚心接受民警的教诲，能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完成质量较好。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066分，给予7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6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学友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高学友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1号
罪犯姜福君，男，1971年7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
2013年3月12日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齐刑一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姜福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3年4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12月27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9年11月22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2年12月24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能够尊敬民警，接受民警教育改造，服从管理，能够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劳动态度端正，保质保量的完成民警分配的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40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4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1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姜福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姜福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2号
罪犯杨磊，男，2000年5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逊克县。
2024年7月12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23刑初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磊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6月8日起至2027年6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杨磊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3号
罪犯陈天来，男，1995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罗定市。
2023年10月20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29刑初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天来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陈天来违法所得11000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0日起至2027年5月1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该犯曾违纪被扣分，但经处罚后能够深挖犯罪根源，做到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裁断，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157.2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57.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天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陈天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4号
罪犯李子光，男，1974年12月3日出生，汉族，无固定住址。
2023年12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京01刑初3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子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被告人李子光、常腾飞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春英、郑淑芹、郑素娟、郑素焕、郑淑平、郑春香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一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二元五角，与（2004）石刑初字第3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主文中被告人张宏亮、高桥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西业丧葬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等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一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二元五角的内容合并执行。被告人李子光、常腾飞连带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叶银各项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元九角三分，与（2004）石刑初字第3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主文中被告人张宏亮、高桥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叶银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元九角三分部分的内容合并执行。刑期自2023年2月20日起至2030年2月1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月24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2024年4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865.6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6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子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子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5号
罪犯于清源，男，1979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
2023年3月31日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清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刑期自2022年5月18日起至2037年5月17日止。被告人于清源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3）黑刑终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488.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88.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清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于清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6号
罪犯刘大兴，男，1975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
2021年6月24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31刑初2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大兴犯运输、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财产。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35年11月10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7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2月2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20年11月13日起至2035年3月2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曾因违纪被扣分，但经过教育后，该犯能够深挖犯罪根源，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质检，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29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29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大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大兴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7号
罪犯林大庆，男，1985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棱林业局。
2019年9月26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226刑初2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林大庆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贰万元。刑期自2018年8月17日起至2033年8月16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9日作出（2019）黑12刑终222号刑事裁定，准予上诉人撤回上诉。
该犯于2019年12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8年8月17日起至2033年1月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曾因违纪被扣分，但经过教育后，该犯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10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1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大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林大庆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8号
罪犯赵生龙，男，1988年10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乌翠区。
2023年3月30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17刑初1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生龙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赵生龙违法所得人民币6486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6年3月29日止。被告人赵生龙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5日作出（2023）黑07刑终2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75.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17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生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生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29号
罪犯杨立臣，男，1988年6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巴彦县。
2007年11月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哈刑初字第23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立臣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杨立臣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4月3日作出（2008）黑刑二终字第3号刑事判决，改判上诉人杨立臣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该犯于2008年12月25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09年1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0年10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3年3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7年1月1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9年11月22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3月20日起至2029年9月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深挖犯罪根源，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70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7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立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杨立臣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0号
罪犯周爱林，男，1965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嘉荫县。
2024年4月9日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722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爱林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9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26日止。被告人周爱林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1日作出（2024）黑07刑终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和监规纪律。积极接受思想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认真参加三课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完成学习任务。认真参加劳动，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82.2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82.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2.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爱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周爱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1号
罪犯侯亚东，男，1995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州市达州区。
2023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02刑初1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侯亚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3年8月4日起至2027年7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行为规范及监规纪律，接受思想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认真参加三课学习并完成学习任务。积极参加劳动，服从民警岗位调配，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912.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12.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侯亚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侯亚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2号
罪犯刘树平，男，1966年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静海区。
2024年7月10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83刑初3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叔平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刑期自2023年6月14日起至2027年12月1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和监规纪律。积极接受思想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认真参加三课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完成学习任务。认真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树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树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3号
罪犯杨立东，男，1973年1月29日出生，回族，住辽宁省开原市。
2018年2月22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206刑初1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立东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上缴国库。被告人杨立东违法所得人民币2564.00元（系与同案行为人王建华、高海双共同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责令退赔给被害人周某某1850.00元，责令退赔给被害人李某某714.00元。
刑期自2017年9月4日起至2037年9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4月19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2024年1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12月30日经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六个月。2023年3月30日经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服从判决。改造中存在串卡消费违纪行为，在经过民警教育后，该犯能够积极接受思想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认真参加三课学习并完成学习任务。认真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701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0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立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杨立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4号
罪犯孙宾，男，1987年3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2007年4月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哈刑初字第7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宾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孙宾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志利经济损失人民币172689元。原公诉机关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15日作出（2007）黑刑一终字第212号刑事裁定，准许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核准执行。
该犯于2007年11月13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23年5月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0年3月4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7年12月28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19年9月2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改造中存在私藏违规品、打架、串卡消费、私藏药品、说脏话、不服从管理的违纪行为，近期经过民警教育转化，该犯认识到自己犯过的错误，能够学习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极接受思想改造、教育改造和劳动改造。认真参加三课学习并完成学习任务。认真参加劳动，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打包。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7874分，给予8次表扬，5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7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5分。奖惩情况：2020年4月参加哈尔滨监狱“十月抒怀逐梦新时代”喜迎国庆70周年爱国主义教育系列活动征文比赛，奖10分。2022年10月12日因私藏火种警告扣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孙宾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5号
罪犯詹志勇，男，198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
2022年1月30日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02刑初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詹志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对被告人詹志勇违法所得45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2029年10月17日止。同案被告人唐勇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4日作出（2022）黑02刑终14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5月18日起至2029年10月17日止。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2022年8月2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在监规纪律方面曾两次发生违纪行为受到扣分处罚，经民警教育后，现能够认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学习，爱护教学设施、设备，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按照生产工艺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738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3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詹志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詹志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6号
罪犯佘荣志，男，1988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
2014年11月28日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佛明法刑初字第37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佘荣志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14年3月5日起至2029年9月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5年1月14日入广东省四会监狱，2015年10月2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2020年1月1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2022年12月24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3月5日起至2028年5月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在监规纪律方面曾有过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够及时悔改，现该犯能够自觉遵守监规纪律，服从民警管理，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三课”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考试成绩合格，在劳动改造方面，该犯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58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佘荣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佘荣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7号
罪犯周永明，男，1964年2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达县。
2008年11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榕刑初字第19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永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周永明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12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3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09年2月18日入福建省建阳监狱，2010年5月1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4月1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6年1月14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10月2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2年8月6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4月10日起至2028年7月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该犯曾有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够及时悔改，现该犯能够自觉遵守监规纪律，服从民警管理，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三课”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考试成绩合格，在劳动改造中，该犯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该犯曾有不认真履职岗位职责情况，但经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积极配合民警，认真履职岗位职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984.2分，给予5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84.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周永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周永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8号
罪犯陈建鑫，男，1967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棱县。
2020年12月25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1226刑初4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建鑫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壹万元；责令被告人陈建鑫退赔被害人赵辉15万元、退赔被害人李德生40万元。刑期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2031年5月10日止。被告人陈建鑫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17日作出（2021）黑12刑终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1年5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1月1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2025年9月25日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退回减刑建议。现刑期自2019年12月11日起至2030年11月2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曾因违反监规被扣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学习，上课认真听讲，考试成绩合格。按要求参加劳动改造。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打毛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859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59分，其中年考核分120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陈建鑫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39号
罪犯王永臣，男，196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
2020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诺敏河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7530刑初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永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被告人王永臣诈骗所得赃款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依法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用该款购置的一辆林肯轿车（黑W3909D）、一部手机（金立8848），现金50972元人民币，依法予以追缴，依法返还受害人。刑期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32年6月30日止。被告人王永臣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林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5日作出（2021）黑75刑终1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1年6月1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2月2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7月1日起至2031年11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曾因违纪被扣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悔改，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该犯劳动工种为机台工，积极参加劳动，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20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2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永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永臣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0号
罪犯王立强，男，1976年4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2019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嘉荫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722刑初1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立强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60000元人民币；对被告人王立强的违法所得10450元人民币，予以追缴。刑期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2033年11月23日止。被告人王立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16日作出（2019）黑07刑终8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8月2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自2018年11月25日起至2033年3月23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曾因窜卡消费被扣考核分，经民警批评教育后，能认识到错误并悔改；在“三课”学习中，认真记录笔记，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合格；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努力完成民警安排的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14.4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14.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立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立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1号
罪犯潘才，男，1982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源县浩德乡兴海村西北呼贲屯。
2010年9月1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庆刑一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才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潘才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2日作出（2011）黑刑三终字第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1年6月1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24年5月2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9月1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6年2月25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12月20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3月10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9月13日起至2029年12月1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服从法院判决，认罪悔罪，能够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学习，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生产劳动，服从岗位分配和技术指导，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2021年因违反监规纪律被两次扣分处罚，经民警教育后该犯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悔改。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794分，给予8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9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才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潘才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2号
罪犯伏长水，男，1982年3月18日出生，汉族，住哈尔滨市南岗区。
2015年12月2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哈刑二初字第11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伏长水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1月13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6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4月2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现刑期自2023年4月25日起至2045年4月2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主动向民警汇报思想动态，思想较为稳定。该犯曾因纪律意识不严被扣分处罚，后在民警的耐心教育下，能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悔改。在“三课”学习中，上课认真听讲，考试成绩合格。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熨烫工劳役，能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236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伏长水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伏长水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3号
罪犯刘晓刚，男，1987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
2018年12月2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12刑初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晓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晓刚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26日作出（2019）黑刑终12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月9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4月2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现刑期自2023年4月25日起至2045年4月2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曾因违纪被扣考核分处罚，经民警批评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悔改。在生产劳动中担任专职监督哨劳役，能认真履行职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309.5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09.5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晓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晓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4号
罪犯木洛吉木，男，1983年3月10日出生，彝族，住四川省越西县。
2014年5月20日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保中刑初字第1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木洛吉木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4年6月18日入云南省保山监狱，2014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12月1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9年11月22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6年12月16日起至2037年2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遵守劳动管理规定，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74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7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木洛吉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木洛吉木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5号
罪犯杨东平，男，1983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住大庆市让胡路区。
2017年7月11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6刑初7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东平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刑期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30年11月4日止。被告人杨东平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2017）黑刑终26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8年12月11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19年1月2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11月5日起至2030年4月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曾因窜卡消费被扣考核分，经民警批评教育后，能认识到错误并悔改，接受教育改造，努力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25.2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25.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东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杨东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6号
罪犯王庆春，男，1980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
2010年6月23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庆刑一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庆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9日作出（2010）黑刑三复字第44号刑事裁定，核准执行。
该犯于2011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11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3月28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5年9月1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8年6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1年2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32年4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改造态度端正，接受教育改造，上课认真听讲，考试成绩合格，该犯劳动岗位为值星员，能够认真完成民警安排的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78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17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庆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庆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7号
罪犯王有胜，男，198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2013年10月15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齐刑一初字第5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有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韩寿琴、韩振东、韩振龙、刘洋、李玉芝合理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88827.50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2月12日作出（2014）黑刑三复字第7号刑事裁定，核准执行。
该犯于2014年3月1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6月1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23年8月3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现刑期自2023年8月31日起至2048年8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曾因违反监狱消费管理规定，被扣考核分处罚，但经民警批评教育后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悔改；按时参加“三课”学习，尊重教师，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47.5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47.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有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有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8号
罪犯王勇勇，男，2001年6月26日出生，苗族，住贵州省修文县谷堡乡平滩村皮家寨组。
2024年4月17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8111刑初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勇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八百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19日起至2026年12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车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565.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6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勇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勇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49号
罪犯卢焜，男，1995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
2023年9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8111刑初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卢焜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23年9月20日起至2026年10月19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黑81刑终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2月2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曾因违反监规纪律扣分，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后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思想上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车工，听从民警的分配和管理，劳动态度认真，遵守操作规程，按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023.6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2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卢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bookmark: _GoBack]
附：罪犯卢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0号
罪犯朱德光，男，1978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珲春市英安镇。
2023年8月10日黑龙江省绥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26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德光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自2023年1月19日起至2026年10月11日止。被告人朱德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黑12刑终1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曾因违纪行为受到处罚，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后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思想上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该犯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能够保障安全，履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157.2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57.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德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朱德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1号
罪犯袭桂平，男，198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肇东市跃进乡。
2024年6月25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83刑初8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袭桂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袭桂平违法所得133800元，追缴后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4年2月2日起至2028年6月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车工，听从民警的分配和管理，劳动态度认真，遵守操作规程，按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4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袭桂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袭桂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2号
罪犯万金生，男，1982年3月15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
2017年11月13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1283刑初14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万金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5万元。刑期自2017年5月24日起至2029年5月2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7年12月1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11月1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21年12月1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2023年12月23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7年5月24日起至2028年3月2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曾因违纪受到处罚，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后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思想上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现劳动工种为生产车工，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11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1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万金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万金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3号
罪犯张爽，男，1977年4月14日出生，回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2023年7月6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02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爽犯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继续追缴合计24102525.24元返还被害单位。在案查封的朱薇名下位于北海市银海区金海岸大道8号银滩万泉城1区17幢3单元1703号房产及万泉城1区17幢0177号不动产变价后，作为张爽的退赔资金按比例赔偿被害单位，并入第三项执行，不足部分，继续向被告人张爽追缴。刑期自2022年6月16日起至2034年10月15日。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车工，听从民警的分配和管理，劳动态度认真，遵守操作规程，按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498.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98.4分，其中年考核分123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爽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张爽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4号
罪犯毕良代，男，1970年10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
2017年8月21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2刑初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毕良代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追缴被告人毕良代违法所得2600017.64元，不足部分，责令退赔。刑期自2015年6月26日起至2030年6月25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3日作出（2018）黑刑终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8年8月2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1年12月1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3年12月2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5年6月26日起至2029年4月2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曾因违反监规纪律扣分，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后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思想上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生产辅助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08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毕良代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毕良代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5号
罪犯曾进，男，197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
2006年9月27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6）大中刑初字第19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曾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曾进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6年12月30日作出（2006）云高刑终字第1928号刑事判决，撤销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06）大中刑初字第198号刑事判决第三项对于曾进的定罪量刑部分，改判上诉人曾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该犯于2007年3月24日入云南省第四监狱，2014年1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09年1月18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1年5月16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3年7月22日经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4年10月23日经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8年10月2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1年12月1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1年5月16日起至2027年10月3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885分，给予9次表扬，剩余积分48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曾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6号
罪犯李纯，男，1988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横铺乡白石村上屋组41号。
2010年4月8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文中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纯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纯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6月30日作出（2010）云高刑终字第85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0年9月2日入云南省小龙潭监狱服刑改造。2014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九监区服刑改造。
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8月14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4年12月3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0年8月21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8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12月3日起至2032年7月3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车工，听从民警的分配和管理，劳动态度认真，遵守操作规程，按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50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50分，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7号
罪犯韩忠超，男，1996年9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天河镇。
2021年5月3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104刑初1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韩忠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六万五千元。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退赔敲诈勒索的被害人，剩余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8月31日起至2030年2月28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9日作出（2021）黑01刑终814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
该犯于2022年1月6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2年1月2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5月28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20年8月31日起至2029年9月1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曾因违反监规纪律扣分，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后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思想上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车工，听从民警的分配和管理，劳动态度认真，遵守操作规程，按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004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0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鉴于罪犯韩忠超系恶势力犯罪的首要分子，对其减刑予以从严掌握。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韩忠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韩忠超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8号
罪犯赵彦章，男，1970年4月18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双城市青岭乡。
2009年5月1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哈刑二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彦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赵彦章不服提出上诉。2009年12月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25日作出（2010）刑五复60294197号刑事裁定，撤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赵彦章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发回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2010年7月2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黑刑二终字第5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彦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0年9月8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0年12月1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10月2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5年4月2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2年12月24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5年4月2日起至2032年5月1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曾因违反监规纪律扣分，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后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思想上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车工，听从民警的分配和管理，劳动态度认真，遵守操作规程，按要求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52.2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52.2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彦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彦章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59号
罪犯郑民，男，1962年9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五常市山河镇。
2011年4月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哈刑一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郑民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8日作出（2011）黑刑一终字第125号刑事判决，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哈一刑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即被告人郑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诉人郑民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12年2月22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2年4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4年3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6年10月14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9年5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2年8月6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6年10月14日起至2035年7月1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曾因违反监规纪律扣分，但经过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悔改，后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思想上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经考试成绩合格。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夜间值岗尽职尽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479.6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剩余积分279.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2023年2月4日因打架禁闭扣4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郑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0号
罪犯董世铭，男，1987年7月20日出生，汉族，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2023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83刑初16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董世铭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000元。刑期自2023年8月16日起至2026年8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此次提请减刑批次中为首次减刑，该犯虽有过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批评教育后可以积极改正，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改造中，积极参加劳动，无拖延生产任务行为，能够努力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896.8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9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世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董世铭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1号
罪犯李国忠，男，196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2023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呼玛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2721刑初1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国忠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8月9日起至2026年8月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此次提请减刑批次中为首次减刑，该犯在日常生活改造中虽有过违纪行为，但在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与犯群关系良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改造中，积极参加劳动，无拖延生产任务行为，能够努力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值星员。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896.8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9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国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国忠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2号
罪犯徐飞，男，1990年5月2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4年7月19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283刑初8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徐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自2024年2月4日起至2027年2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此次提请减刑批次中为首次减刑，该犯在日常生活改造中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与犯群关系良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改造中，积极参加劳动，无拖延生产任务行为，能够努力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徐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徐飞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3号
罪犯谭方杰，男，1991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祁东县。
2024年3月19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81刑初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谭方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责令被告人谭方杰退赔被害人李振宇经济损失1750元；退赔被害人管云涛经济损失16452元；退赔被害人邓文荣经济损失4100元；退赔被害人刘豫豪经济损失3000元；退赔被害人康召才经济损失7014元；退赔被害人王海滨经济损失3660元；退赔被害人钟楷鹏经济损失80元。刑期自2023年10月21日起至2027年1月20日止。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580.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80.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
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谭方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谭方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4号
罪犯王者华，男，197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3年6月14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3刑初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者华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3年2月24日起至2027年2月23日止。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虽有违纪行为，但在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48.8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48.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
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者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者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5号
罪犯赵凤海，男，1966年10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
2023年6月20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29刑初2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凤海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自2023年2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3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此次提请减刑批次中为首次减刑，该犯在日常生活改造中虽有过违纪行为，但在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改正，与犯群关系良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改造中，积极参加劳动，无拖延生产任务行为，能够努力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64.8分，给予2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6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凤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凤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6号
罪犯宋志雄，男，1998年3月1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3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02刑初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宋志雄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万五千元。刑期自2022年8月12日起至2026年10月11日止。被告人宋志雄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4日作出（2024）黑11刑终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4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733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33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宋志雄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宋志雄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7号
罪犯肖宁，男，1980年3月12日出生，回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
2023年4月27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17刑初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肖宁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责令被告人肖宁退赔赃款人民币20.115万元，依法发还谢晓林诈骗案被害人。刑期自2022年10月1日起至2027年8月3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6月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此次提请减刑批次中为首次减刑，该犯在日常生活改造中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与犯群关系良好，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现工种为值星员工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8月至2025年10获得考核积分2729.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329.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肖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肖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8号
罪犯朱智涛，男，2001年9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
2022年12月29日黑龙江省克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229刑初8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智涛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一个月。刑期自2022年7月20日起至2027年6月1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7月19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22年7月20日起至2026年10月18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该犯虽有过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批评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改造中，积极参加劳动，无拖延生产任务行为，能够努力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800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朱智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朱智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69号
罪犯潘洪申，男，1980年4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兰西县。
2021年12月2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111刑初2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潘洪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自2021年4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5日止。
该犯于2022年2月17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23年11月2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172.8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72.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10日因“百日无违纪”活动，奖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洪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潘洪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0号
罪犯高德有，男，1970年1月2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逊克县。
2023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23刑初7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德有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五万九千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七万九个月。继续追缴被告人高德有违法所得人民币108930元。刑期自2023年2月7日起至2029年4月6日止。被告人高德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黑11刑终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2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专职监督哨，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924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2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
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德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高德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1号
罪犯刘天彤，男，1970年1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2017年3月2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103刑初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天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被告人刘天彤退赔违法所得人民币914000元。刑期自2016年9月22日起至2027年9月2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7年5月10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10月30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8月7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自2016年9月22日起至2026年11月2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自觉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思想上能够积极靠近政府。在教育和文化改造过程中自觉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上课认真听讲，完成作业及时认真。在劳动改造过程中，该犯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质检工种，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18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3分。奖惩情况：2025年8月6日参加《黑龙江省监狱系统第十届罪犯篮球赛》队伍获得北片赛区第一名，加5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天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天彤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2号
罪犯李光台，男，196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万年县。
2020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五常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84刑初1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光台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退赔被害人共计二百零五万元。刑期自2019年9月26日起至2031年9月25日止。被告人李光台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2月28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基本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虽有违纪行为，但在民警教育后能认识到错误，积极改正。可以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熨烫工，能够努力完成任务。
计分考核情况：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661分，给予8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61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
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光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光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3号
罪犯佟岩，男，1978年4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
2015年7月7日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人民法院作出（2015）龙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佟岩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扣押在案的被告人佟岩用诈骗款购买的雷达手表一块、手机一部依法追缴，返还被害人；对未返还的诈骗款依法责令被告人佟岩退赔给被害人。刑期自2014年12月7日起至2028年12月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5年7月2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2017）黑02刑更217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0日作出（2021）黑01刑更124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12月7日起至2027年12月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监狱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做到认罪悔罪，虽有过违纪行为，但在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到错误并积极改造，思想上能够积极靠近政府。在教育和文化改造中，自觉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争取良好成绩。在劳动改造中，该犯能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民警交代的各项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712分，给予8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1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佟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佟岩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4号
罪犯王春光，男，1975年7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宾县。
2010年6月2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哈刑二初第4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春光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春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0日作出（2010）黑刑一终字第18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1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1年9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12月1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6年9月12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9年5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12月16日起至2030年4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56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1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春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春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5号
罪犯刘佳庆，男，198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2015年4月24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三中刑初字第0024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佳庆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29年3月31日止。被告人刘佳庆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高刑终字第2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5年7月15日入北京市天河监狱，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9年9月3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8月7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4月1日起至2028年7月3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有过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批评教育后可以积极改正，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生产劳动改造中，积极参加劳动，无拖延生产任务行为，能够努力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种。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24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2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佳庆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佳庆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6号
罪犯宋辉，男，1973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14年6月5日黑龙江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绥中法刑一字第15号刑事判决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宋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宋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2日作出（2015）黑刑一终字第162号刑事判决，撤销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绥中法刑一字第1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宋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决。改判上诉人宋辉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16年1月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2月27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23年8月3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专职监督哨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82分，给予6次表扬，剩余积分282分，其中年考核1216分。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10日参加监狱管理局开展全省监狱“百日无违纪竞赛”给予专项加分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宋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宋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7号
罪犯李晓东，男，1970年12月3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克山县。
2020年9月25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02刑初2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晓东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违法所得人民币58650449.54元予以追缴（包含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款、物），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刑期自2019年3月24日起至2034年3月23日止。被告人李晓东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2日作出（2020）黑02刑终24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或抗诉），维持原判。该犯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累犯。
该犯于2020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2024年8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1月1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确有悔改表现，自觉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思想上能够积极靠近政府。在教育和文化改造过程中自觉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上课认真听讲，完成作业及时认真。在劳动改造过程中，该犯积极参加劳动，现工种为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干警交代的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836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43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鉴于罪犯李晓东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其减刑予以从严掌握。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晓东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晓东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8号
罪犯赵天浩，男，2006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
2024年11月8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23刑初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天浩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赵天浩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5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0月14日起至2026年6月1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5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826分，给予1次表扬，剩余积分226分，其中年考核分82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天浩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天浩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79号
罪犯金凤海，男，1965年1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
2023年12月5日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31刑初1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金凤海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7月28日起至2026年7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2月2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违纪后经民警教育，能够认识错误并积极改正，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剪线毛，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038.6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8.6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金凤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金凤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0号
罪犯白泉涛，男，1994年4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
2023年10月24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23刑初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白泉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五个月。刑期自2023年8月22日起至2028年1月13日止。被告人白泉涛、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等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5日作出（2023）黑02刑终2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撤销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2023）黑0223刑初8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被告人白泉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零五个月。上诉人白泉涛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四个月，刑期自2023年8月22日起至2026年12月13日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5日作出（2023）黑02刑终24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准许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于满、周世荣、候淑波、于乾、于浩然、王书英、周军、李树华、刘敏、王雨生、石佳华撤回对上诉人白泉涛、喜龙建筑机械租赁公司、胡喜龙连带赔偿超出交强险、商业险限额范围的经济损失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该犯于2024年4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认真参加三课学习，服从民警管理，按时出工，参加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包装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722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52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白泉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白泉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1号
罪犯毛耀敏，男，199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
2023年7月21日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2刑初3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毛耀敏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被告人毛耀敏已被扣押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六万元中的十九万元按照比例返还被害人，余款七万元予以没收，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三千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5月30日起至2027年5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9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违纪后经民警教育，能够认识错误并改正，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321.8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2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毛耀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毛耀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2号
罪犯吴金成，男，1986年4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3年4月6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02刑初9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金成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23年5月25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02刑初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金成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联杰医疗费31975.91元、误工费20976.50元、护理费9980.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600元、营养费1500元、鉴定费1807元；合计68840.01元，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联杰的其他诉讼请求。刑期自2022年7月18日起至2028年7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86.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18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金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吴金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3号
罪犯罗春野，男，1985年9月1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兰西县。
2020年12月25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京0106刑初158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春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刑期自2019年1月7日起至2030年1月6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26日作出（2021）京02刑终1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1年9月2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2021年10月2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3月28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自2019年1月7日起至2029年5月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无违规违纪行为，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22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2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春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罗春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4号
罪犯王洪财，男，1967年10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0年7月29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283刑初1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洪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5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洪财非法所得4431802.50元返还给被害人。刑期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2030年8月26日止。被告人王洪财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3日作出（2020）黑12刑终1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0年11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2月27日起至2030年4月2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违纪后经民警教育，能够认识错误，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打号，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39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39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洪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洪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5号
罪犯黄正清，男，1983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威远县。
2013年1月24日云南省富民县人民法院作出（2013）富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正清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财产。刑期自2012年9月10日起至2027年9月9日止。被告人黄正清不服，提出上诉。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0月18日作出（2013）昆刑三终字第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i.'l今．

该犯于2013年12月18日入云南省安宁监狱，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飞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12月19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2019年12月19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2年9月10日起至2026年6月9日止。．｀．．，雪，．．．，．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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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7661分，给予12次表扬，剩余积分46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2020年4月30日因参加松滨监狱广播体操比赛，奖2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正清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黄正清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6号
罪犯付云飞，男，196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3年3月8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81刑初9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云飞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22年8月6日起至2030年8月5日止。被告人付云飞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0日作出（2023）黑11刑终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23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能参加三课教育，能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画片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484.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84.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付云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付云飞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7号
罪犯刘阿宾，男，1983年1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宾县宾西镇。
2017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102刑初89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阿宾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责令被告人刘阿宾在本判决生效后将本案尚未追缴的赃款1000元予以退赔被害人张雪娇。刑期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2027年7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8年1月10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1年11月30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17年7月18日起至2027年2月1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该犯存在多次违纪行为，经民警批评教育，近期表现较好，能认识自身错误并改正，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528分，给予3次表扬，6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2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2022年7月28日因打架，被给予警告及扣100分处罚。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阿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阿宾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8号
罪犯宋伟萍，男，1989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2012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2）拜刑初字第1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宋伟萍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一千元。刑期自2012年5月30日起至2029年5月2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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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犯于2012年11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5年1月29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2016年9月12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18年10月2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0年11月1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21年12月1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5月30日起至2027年5月2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该犯曾因私藏违禁品被禁闭处罚，经处罚及民警批评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加以改正，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547分，给予7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剩余积分147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奖惩情况：2022年8月25日因私藏违禁品，禁闭扣4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宋伟萍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宋伟萍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89号
罪犯赫令群，男，1981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区。
2014年11月3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二中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赫令群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运输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赫令群、彭连俭不服，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21日作出（2015）高刑终字第24号刑事裁定，驳回赫令群、彭连俭的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15年6月10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2021年8月1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0年9月22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23年8月3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现刑期自2023年8月31日起至2045年8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接受教育改造，服从民警管理，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能够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62分，给予6次表扬，剩余积分26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赫令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赫令群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0号
罪犯涂生根，男，1982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石门县。
2009年10月22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红中刑初字第16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涂生根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二万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09年11月10日入云南省小龙潭监狱，2014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3月8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零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4年6月19日经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7年1月1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9年11月22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2年12月24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3月8日起至2029年4月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违纪后经民警教育，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接受教育改造，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劳役，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52.5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52.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涂生根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涂生根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1号
罪犯王成龙，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龙江县。
2013年6月25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齐刑一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成龙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王成龙限制减刑。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8月20日作出（2013）黑刑三复字第64号刑事裁定，核准执行。
该犯于2013年10月23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2018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1月18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其限制减刑不变。2023年4月2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对其限制减刑不变。现刑期自2023年4月23日起至2048年4月2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违纪后经民警教育，能够认识自身错误，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255分，给予5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成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成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2号
罪犯刘忠乾，男，1960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19年12月3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103刑初9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忠乾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被告人刘忠乾退赔被害人孙明珠被骗赃款人民币474400元。刑期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28年5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月2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3年11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8月7日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24年7月19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5月16日起至2027年9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违纪后经民警教育，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改正，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814分，给予2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忠乾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忠乾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3号
罪犯杨鸿铭，男，2005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逊克县。
2024年4月24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23刑初9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鸿铭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刑期自2024年6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8日止。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1日作出（2024）黑11刑终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工作认真负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8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8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鸿铭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杨鸿铭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4号
罪犯冯艺伟，男，2005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4年7月3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1181刑初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冯艺伟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能够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缝纫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8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8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冯艺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冯艺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5号
罪犯李健，男，1995年2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依安县。
2024年6月27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223刑初9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健犯诈骗罪，判处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刑期自2024年1月26日起至2028年3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80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8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健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健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6号
罪犯隋立亮，男，1969年7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2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81刑初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隋立亮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1年10月12日起至2026年9月1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违反监规后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改过自新。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缝纫，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16.8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6.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隋立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隋立亮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7号
罪犯李延军，男，1967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磐石市。
2014年4月2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大刑一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延军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李延军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2月10日作出（2014）黑刑三终字第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5年5月21日入黑龙江省泰来监狱，2018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8月3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现刑期自2018年8月30日起至2040年8月2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在违反监规纪律后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改过自新，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缝纫工，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8年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9359分，给予1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59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2018年5月25日因参加泰来监狱服刑人员广场舞比赛获得优秀奖，给予该犯专项加分10分；2018年6月26日参加泰来监狱服刑人员队列会操比赛，给予该犯专项加分1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延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延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8号
罪犯黄军良，男，1984年11月2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汝城县大坪镇官路村二组。
2014年1月6日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保中刑初字第3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军良犯走私、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4年2月8日入云南省保山监狱，2014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17日作出（2016）黑刑更376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黑11刑更205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7日作出（2024）黑11刑更881号决定书，准许黑龙江省北安监狱撤回（2024）黑北狱字第471号对罪犯黄军良的减刑建议。现刑期自2016年6月17日起至2037年11月1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在违反监规纪律后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改过自新，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熨烫工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8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8897.5分，给予11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97.5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2018年9月5日因参加队列会操比赛监区获奖第二名，奖4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军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黄军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099号
罪犯李颜民，男，1964年5月14日出生，汉族，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
2021年7月27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181刑初5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颜民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900元。刑期自2021年2月20日起至2031年2月1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8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2月2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
现刑期自2021年2月20日起至2030年7月1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在违反监规纪律后能够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改过自新，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专职监督哨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480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8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颜民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颜民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0号
罪犯张万昌，男，1965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呼玛县。
2019年11月4日黑龙江省呼玛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2721刑初4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万昌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19年6月4日起至2030年6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9年11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12月24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现刑期自2019年6月4日起至2029年10月1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违纪后能认识到自身错误，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值星员，认真负责。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00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0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万昌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张万昌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1号
罪犯冉观伟，男，1988年10月1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呼玛县。
2023年6月9日黑龙江省呼玛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2721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冉观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22年9月19日起至2036年9月3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缝纫工，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44.8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14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冉观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冉观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2号
罪犯王琚，男，1967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东宁县。
2003年4月24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3）牡刑一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非法持枪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王琚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10月22日作出（2003）黑刑一终字第205号刑事判决，一、撤销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牡刑一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即被告人王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非法持枪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二、被告人王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非法持枪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该犯系刑罚执行期间又故意犯罪罪犯。
该犯于2003年10月11日入黑龙江省牡丹江监狱，2021年8月2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06年2月1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因漏罪，2007年6月1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牡刑一初字第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与前犯故意杀人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王琚等人不服，提出上诉。2007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黑刑三终字第4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10月9日经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3年12月30日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6年5月20日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因狱内又犯罪，2020年8月28日泰来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224刑初19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琚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与尚未执行的刑罚有期徒刑十三年零三个月零二十四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追缴被告人王琚等人违法所得人民币21000元，退赔被害人。追缴被告人王琚等人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退赔另一被害人。被告人王琚等人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12月30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2刑终2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现刑期自2017年6月15日起至2037年6月1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本监区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罪悔罪，曾有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批评教育引导后，能及时悔改，现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监舍保洁，能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455.8分，给予7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55.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琚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琚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3号
罪犯门殿才，男，1974年8月2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棱县。
2010年12月15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绥中法刑一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门殿才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9日作出（2011）黑刑一复字第53号刑事裁定，核准执行。
该犯于2011年12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12月1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6年10月1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20年8月21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6年10月13日起至2036年2月1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虽有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够悔改，接受处罚，态度较好，能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在从事监舍保洁员岗位期间，有拒绝参加劳动的情况，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开始正常劳动后，能较好的完成民警安排的劳动任务，综合表现较好。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0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247分，给予5次表扬，2次不予奖励，剩余积分47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2021年因打架斗殴不听劝阻，被给予关押禁闭并扣考核分900分处罚。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门殿才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门殿才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4号
罪犯王占海，男，1958年3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拜泉县。
2024年3月19日黑龙江省拜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1刑初1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占海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10月29日起至2028年4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5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三课”教育，该犯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罪犯，不参加劳动。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557.6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357.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占海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占海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5号
罪犯李从军，男，1954年4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15年4月8日黑龙江省北安农垦法院作出（2015）北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从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对被告人李从军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及单位，共计人民币323670.08元。刑期自2014年9月8日起至2023年12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15年4月29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7年11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扎赉特旗人民法院作出（2017）内2223刑初34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从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前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70000元。刑期自2014年9月8日起至2029年9月7日止。2022年12月24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14年9月8日起至2029年3月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服从民警管理，虽有违纪，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识自身错误，能遵守监规纪律，按时参加“三课”学习，接受教育改造，在从事专职监督哨劳动岗位期间，认真履行职责，完成民警安排的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30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从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从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6号
罪犯孙成顺，男，1952年9月1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辽源市。
2015年12月1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哈刑二初字第9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成顺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罪犯。
该犯于2016年1月27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6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1年5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现刑期自2021年5月20日起至2043年5月1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虽曾因违纪被处罚，但经监区民警教育后，近一年内无违纪行为，能够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教育学习，在从事监舍保洁员劳动期间，能够认真负责，综合表现较好。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0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6273分，给予8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73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2024年9月24日因违规持有使用打火机，被给予警告及扣100分处罚。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成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孙成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7号
罪犯孙柏仁，男，1960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肇州县。
2015年3月2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庆刑二初字第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柏仁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学贵、李秋双、李祥才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213079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9日作出（2015）黑刑一终字第11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执行。
该犯于2015年1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24年10月2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3月1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23年9月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现刑期自2023年9月1日起至2048年8月3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监舍保洁，能完成民警安排的劳动任务，综合表现较好。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035.4分，给予7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35.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8分。奖惩情况：2022年10月31日参加“百日无违纪竞赛”活动，奖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柏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孙柏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8号
罪犯孙树君，男，1950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辽宁省葫芦岛市。
2011年2月24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哈刑二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树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孙树君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24日作出（2011）黑刑一终字第127号刑事判决，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哈刑二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的量刑部分，即被告人孙树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改判上诉人孙树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该犯于2012年2月8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2年4月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4年3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6年10月1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减刑。2017年12月28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2020年11月1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现刑期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2041年9月2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走廊保洁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00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00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树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孙树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09号
罪犯张超然，男，2001年9月9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
2024年6月28日黑龙江省逊克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23刑初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张超然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4年6月28日起至2026年8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深挖犯罪根源，思想上靠近政府，团结同犯。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尊重教师，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任劳任怨，服从分配，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分考核情况：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301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101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超然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张超然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0号
罪犯高岸长，男，1962年10月10日出生，汉族，住天津市西青区。
2024年6月20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717刑初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岸长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23年11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9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深挖犯罪根源，思想上靠近政府，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遵守监狱规章制度，服从民警安排。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取得良好成绩。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后整理，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岸长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高岸长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1号
罪犯叶春明，男，1961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市。
2024年6月17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0刑初4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春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4年5月22日起至2027年4月2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打包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春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叶春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2号
罪犯王文强，男，1968年12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21年11月4日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8111刑初7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文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自2021年4月8日起至2028年10月7日止。被告人王文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于2022年4月10日作出（2022）黑81刑终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7月19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21年4月8日起至2028年2月2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现劳动工种为机台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82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28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文强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文强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3号
罪犯赵贵，男，1976年4月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北安市。
2020年9月1日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181刑初15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2019年8月6日起至2030年2月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0月1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8月2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服刑期间虽有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并加以改正，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质检，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23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23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贵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贵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4号
罪犯孙晓雨，男，1989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
2019年8月2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225刑初2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晓雨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判处被告人孙晓雨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启霞死亡赔偿金58382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3105元、丧葬费30390元等经济损失共计677315元。刑期自2018年10月28日起至2030年10月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9年8月2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日常改造中虽有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后能够悔改，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监督哨，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9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7241分，给予9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1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晓雨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孙晓雨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5号
罪犯富波，男，1973年2月21日出生，满族，住辽宁省营口市盖州市。
2016年9月9日黑龙江省通北林区基层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7506刑初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富0波0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2030年12月1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6年9月2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5年12月15日起至2030年4月2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该犯在日常改造中虽有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后能改过自身错误，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值星员，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31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3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9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富波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富波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6号
罪犯高峰，男，1973年3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焦作市。
2016年11月28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16）黑0223刑初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13年5月5日起至2028年4月24日止。被告人高峰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16日作出（2017）黑02刑终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7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1年2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现刑期自2013年5月5日起至2027年4月2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日常改造中虽有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后能认识到自身错误，态度端正，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56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5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高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7号
罪犯贺杰，男，1971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
2022年2月15日黑龙江省南岔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726刑初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贺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贺杰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千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8月31日起至2029年7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判决，团结同犯，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虽然有过违规违纪情况，但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后，能够加以改正；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尊重教师，取得良好成绩；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该犯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775分，给予4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75分，其中年考核分122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贺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贺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8号
罪犯田鑫，男，198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
2021年2月28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207刑初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田鑫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犯虚假诉讼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田鑫违法所得17100元，依法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7月3日起至2029年7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恶势力犯罪罪犯，纠集者。
该犯于2021年4月2日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监狱，2021年4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5月28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7月3日起至2029年1月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深知自身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翻衣服，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963.4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163.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田鑫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田鑫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19号
罪犯闵东麟，男，1989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吉林省德惠市。
2022年6月8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伊美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0717刑初1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闵东麟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2021年9月3日起至2034年9月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深挖犯罪根源，团结同犯，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虽然有过违规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后，能够虚心接受并加以改正，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任劳任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769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69分，其中年考核分121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闵东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闵东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0号
罪犯刘少宏，男，1971年12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2020年7月29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06刑初3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少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高利转贷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199万元。刑期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2036年10月29日止。被告人刘少宏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1月11日作出（2020）黑刑终1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系恶势力犯罪罪犯。
该犯于2021年3月9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21年3月2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11月1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8年10月30日起至2036年5月1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该犯在日常改造中虽有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后能改过自身错误，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打包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7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809.2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09.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少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少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1号
罪犯李学志，男，1983年4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0年11月30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19）黑1121刑初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学志犯合同诈骗罪、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刑期自2018年7月19日起至2038年5月1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0年12月2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9月1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四个月。现刑期自2018年7月19日起至2038年1月18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该犯在日常改造中虽有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后能改过自身错误，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监督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11分，给予3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5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学志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学志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2号
罪犯梁杰，男，1972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重庆市南岸区。
2012年5月7日云南省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作出（2012）昆铁中刑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梁杰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12年6月8日入云南省杨林监狱，2014年10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10月28日作出（2014）云高刑执字第289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0日作出（2018）黑11刑更1045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10日作出（2021）黑11刑更51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2035年7月27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在遵守监规纪律方面，虽然有过违规违纪行为，经过批评教育后，能够认识自身错误，并加以改正。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取得良好成绩。能够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任劳任怨，减少残次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835分，给予7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3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梁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梁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3号
罪犯杜海峰，男，1979年5月8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安达市。
2017年5月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黑01刑初1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杜海峰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被告人杜海峰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31日作出（2017）黑刑终18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7年10月25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21年8月10日转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3年4月2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在服刑期间虽有违纪行为，但经过民警批评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并加以改正，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三课教育学习，三课学习成绩合格，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机台工，能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5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284分，给予6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84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杜海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杜海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4号
罪犯张呈宇，男，1978年11月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
2014年10月16日黑龙江省绥化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绥中法刑一初字第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呈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15年2月1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黑刑一终字第5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
该犯于2015年5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25日作出（2020）黑刑更19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黑11刑更602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起止自2020年9月25日起至2042年1月2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机台工，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71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471分，其中年考核分1221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呈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张呈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5号
罪犯代力，男，1973年3月3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
2012年6月19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绥中法刑一初第4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代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1月9日作出（2012）黑刑一复字第68号刑事裁定书，核准执行。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2年12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2015）黑刑执字第299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为无期徒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0日作出（2018）黑刑更578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6日作出（2022）黑11刑更194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现刑期自2018年12月20日起至2043年4月1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服从法院审判，深挖犯罪根源，有过违纪行为但经民警教育后能够改正，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合格；参加劳动，不怕脏不怕累，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生产后整理，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计分考核情况：该犯2021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4909分，给予5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09分，其中年考核分1213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代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代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6号
罪犯赵其平，男，196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
2019年3月1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黑0103刑初79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其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责令退赔被骗赃款人民币365.8万元。刑期自2017年11月4日起至2027年10月9日止。被告人赵其平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28日作出（2019）黑01刑终32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9年7月16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19年10月2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2年12月24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现刑期自2017年11月4日起至2027年3月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存在违纪行为，经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服从民警管理，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完成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走廊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699.4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99.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21日因参加大合唱活动，奖3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其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赵其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7号
罪犯郭桂彬，男，1970年9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大庆市。
2014年11月5日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庆刑一初第4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桂彬犯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郭桂彬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23日作出（2015）黑刑一终字第56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6年1月20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16年3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11月27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21年12月10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8年11月27日起至2040年3月11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有违纪行为，经民警教育后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监纪，认真接受教育改造，完成三课作业，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走廊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693.2分，给予5次表扬，4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93.2分，其中年考核分1194.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桂彬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郭桂彬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8号
罪犯韩金福，男，1972年5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明水县。
2011年9月28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绥中法刑一初字第5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韩金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1年12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4年5月3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7年12月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8月21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2年12月24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现刑期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2032年6月2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有违纪行为，经过民警的教育后，能够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走廊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818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21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韩金福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韩金福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29号
罪犯吕福交，男，1970年4月2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山县。
2009年4月23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齐刑一初字第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吕福交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104801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25日作出（2009）黑刑三复字第40号刑事裁定，核准执行。
该犯于2009年9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2月1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4年5月3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7年12月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5月21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5月30日起至2031年5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服装监舍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066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66分，其中年考核分120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吕福交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吕福交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0号
罪犯郭大成，男，1972年5月8日出生，满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
2007年6月2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哈刑重字第4号刑事判决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大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处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247984.50元。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郭大成等人均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13日作出（2007）黑刑二终字第6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和抗诉，维持原判，核准执行。
该犯于2008年12月25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21年1月19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0年7月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2年11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5年1月29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7年12月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28年10月1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深挖犯罪根源，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该犯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罪犯。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7年3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0317.4分，给予16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7.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10日因参加百日无违纪活动，奖8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大成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郭大成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1号
罪犯任国江，男，195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
2023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明水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25刑初7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任国江犯强奸罪，判处五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16日起至2028年12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2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按时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走廊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892.8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92.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任国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任国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2号
罪犯丁清龙，男，1954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市。
2023年7月27日黑龙江省嫩江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183刑初4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丁清龙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2023年1月16日起至2033年1月1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走廊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454.4分，给予4次表扬，剩余积分54.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丁清龙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丁清龙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3号
罪犯曲华章，男，1955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
2004年10月14日黑龙江省鹤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4）鹤刑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曲华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05年1月13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05年8月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3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现刑期自2013年3月20日起至2031年9月1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规守纪意识较为淡薄，经民警教育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走廊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2年12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8232.4分，给予10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不予奖励，剩余积分252.4分，其中年考核分1020分。奖惩情况：2106年11月17日因违纪，给予禁闭处罚。2017年4月18日因打架，禁闭扣900分，取消以往所有考核积分和行政奖励；2022年3月23日因打架，禁闭扣400分；2022年5月30日因不服从民警管理，禁闭扣4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曲华章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曲华章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4号
罪犯吴洪伟，男，1958年4月25日出生，满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双城区。
2020年10月21日黑龙江省尚志市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83刑初1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洪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7万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万元。刑期自2020年6月30日起至2034年6月28日止。被告人吴洪伟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20）黑01刑终6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犯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罪犯。
该犯于2021年6月11日入黑龙江省新建监狱，2021年7月1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有违纪行为，经民警教育后能够遵守监规监纪，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完成三课作业，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监舍保洁，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8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102.2分，给予7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02.2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鉴于罪犯吴洪伟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对其减刑予以从严掌握。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洪伟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吴洪伟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6号
罪犯贾瑞连，男，1963年4月1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克东县。
2024年7月4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黑0230刑初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贾瑞连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海成财产损失人民币39017元及石庆民、王强交通费人民币3866元，以上共计人民币42973元。刑期自2024年1月17日起至2027年3月16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8月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能够遵规守纪，服从民警管理，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垃圾转运，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0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298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9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贾瑞连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贾瑞连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7号
罪犯刘东辉，男，1972年3月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海伦市文明街。
2011年7月27日黑龙江省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1）绥中法刑一初字第4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东辉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刘东辉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高景珍163,898.97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1年11月1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12月1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6年4月28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10月2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12月1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12月16日起至2030年4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能够认罪悔罪，考核期内曾因违纪扣分，但该犯能够认识到自身错误，深刻反思，并不断加以改正。能够认真接受教育改造，服从民警调配，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维修。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1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5861分，给予7次表扬，2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461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9日“百日无违纪竞赛”活动给予该犯专项加9分奖励。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东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东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8号
罪犯杨升，男，1970年8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
2023年1月3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1102刑初6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升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五万元。在案扣押被告人杨升犯罪所得人民币三十六万二千元，依法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黑河市爱辉区监察委员会负责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杨升犯罪所得人民币九十四万零四百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月13日起至2030年4月1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1月1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考核期内曾因违纪扣分，但该犯能够认错悔过，深刻反省，靠近政府，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装卸队。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3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70.8分，给予4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70.8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杨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39号
罪犯何晓凯，男，1986年9月1日出生，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
2008年10月2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8）哈刑初字第22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何晓凯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08年11月19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09年1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1年4月1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2013年7月2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现刑期自2011年4月16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能够靠近政府，听从民警调配，服从管理。能够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装卸队，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67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167分，其中年考核分1227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晓凯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何晓凯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0号
罪犯李军，男，1979年1月6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
2009年4月2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齐刑二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军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五千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09年4月3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1年7月1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4年12月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8月21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1年7月16日起至2028年4月15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服从民警管理，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维修，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54分，给予5次表扬，剩余积分154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军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李军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1号
罪犯于静泉，男，1968年8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拜泉县。
2022年8月10日黑龙江省克东县人民法院作出（2022）黑0230刑初2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于静泉犯国有企业人员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2年2月25日起至2027年2月2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2年9月6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能够服从管理，能按照《服刑人员改造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能参加“三课”学习，成绩合格。在生产劳动中担任保洁员劳役，能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1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646分，给予6次表扬，剩余积分46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于静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于静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2号
罪犯娄文辉，男，1970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
2022年12月1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0）黑0109刑初17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娄文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责令退赔被害单位哈尔滨市松北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57020690.70元。刑期自2020年7月30日起至2035年7月29日止。被告人娄文辉与同案被告人廉德军均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30日作出（2023）黑01刑终2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23年8月17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23年9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认罪服法。能够服从民警的教育和管理，能按照《服刑人员改造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能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学习，成绩合格。作为保洁员，能参加劳动，遵守劳动纪律。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450.2分，给予表扬4次，剩余积分50.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娄文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娄文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3号
罪犯王海平，男，1988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长汀县州镇宝珠新村。
2015年6月4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15）海刑初字第3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海平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财产四万元。刑期自2014年6月28日至2029年6月27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累犯。
该犯于2015年7月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8年6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0年11月10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准许执行机关黑龙江省北安监狱撤回（2023）黑北狱减字第263号对罪犯王海平的减刑建议。2023年12月23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6月28日起至2027年9月1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服从管理，能按照《服刑人员改造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能参加“三课”学习，成绩合格。作为保洁员，能参加劳动，遵守劳动纪律。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该犯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35分，给予表扬4次，剩余积分135分，其中年考核分1216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海平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王海平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4号
罪犯刘志峰，男，1978年9月1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双城市。
2010年9月2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0）哈刑一初字第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志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丹经济损失人民币38733.4元。被告人刘志峰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10日作出（2011）黑刑一终字第9号刑事判决，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哈刑一初字第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刘志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认定被告人刘志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该犯于2011年7月6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1年9月2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3年10月8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6年4月26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10月2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8月2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3年10月8日起至2029年9月2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服从管理，按照《服刑人员改造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加规纪律，能参加“三课”学习，成绩合格。作为值星员，能积极靠近政府，能及时准确向政府反映情况。同时还能参加一些临时性劳动。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81分，给予表扬5次，剩余积分481分，其中年考核分123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志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志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5号
罪犯马越，男，1985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嫩江农垦社区。
2012年5月10日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作出（2012）垦刑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马越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12年6月13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4年10月28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8月21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8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10月28日起至2033年11月12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认罪悔罪，深挖犯罪根源，深刻反省自身罪责，遵守《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全年无违纪行为。在“三课”学习中，认真完成作业，成绩合格。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炊事员劳役，能参加劳动，能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53分，给予表扬5次，剩余积分45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越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马越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6号
罪犯戴世宇，男，1980年11月4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区西山委。
2007年10月10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伊刑一初字第1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戴世宇犯故意杀人罪、盗窃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0元。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2007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黑刑三复字第44号刑事裁定书，核准执行。
该犯于2008年3月1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0年2月2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2012年5月14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5年10月20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6月27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2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9月25日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5月14日起至2027年7月30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能够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能按照《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来约束自己。能参加“三课”教育学习，接受教育改造，按时完成作业，各科考试成绩合格。在生产劳动中担任炊事员劳役，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4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169分，给予表扬5次，剩余积分169分，其中年考核分1224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戴世宇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戴世宇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7号
罪犯唐贵邦（曾用名唐建树、黄贵强、郝夏），男，1969年10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1068号远中风华小区。
2012年8月10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哈刑二初字第8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唐贵邦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唐贵邦及其同案犯王海峰、刘珊珊、陈冬梅和廖婉君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12日作出（2012）黑刑二终字第61号刑事判决，撤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哈刑二初字第8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认定被告人唐贵邦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认定被告人唐贵邦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缓，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2020年10月30日起至2045年10月29日止。
该犯于2014年2月26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8年8月15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6年6月23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0年10月30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8月2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现刑期自2020年10月30日起至2045年5月29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认罪悔罪，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在生产劳动中担任保洁员劳役，能够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2023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450.2分，给予表扬5次，剩余积分450.2分，其中年考核分1218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唐贵邦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唐贵邦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8号
罪犯左亚峰，男，1964年2月2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伊春市铁力市。
2023年12月7日黑龙江省大箐山县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0725刑初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左亚峰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9月21日起至2026年9月12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4年4月2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思想教育，因病经监狱罪犯劳动能力鉴定小组审批确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罪犯，患病治疗期间，能服从管理，听从指挥，配合治疗。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6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1615分，给予2次表扬，剩余积分415分，其中年考核分1205.2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左亚峰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左亚峰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49号
罪犯张亮，男，1972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民福医院（所在地：黑龙江省海伦市）。
2023年6月16日黑龙江省海伦市人民法院作出（2023）黑1283刑初9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亮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2023年6月6日起至2030年6月5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3年7月17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有过违规违纪情况，在干警的教育下能够认识到错误行为。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接受思想及心理健康教育，因患有精神类疾病（精神分裂症），经监狱罪犯劳动能力鉴定小组审批确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罪犯，患病治疗期间，能服从管理，听从指挥，配合治疗。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3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524.8分，给予3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24.8分，其中年考核分120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亮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张亮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50号
罪犯高颂（别名：高松），男，1975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顺义区。
2021年5月12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京03刑初16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颂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罚金人民币七百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罚金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向被告人高颂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八千二百万元，予以没收。在案扣押退缴的赃款人民币五千二百七十万元，查封房产朝阳区双桥东路63号院116号楼-1至2层和大兴区旭辉紫郡小区商住房450、454、553、554变价后，用于执行本判决第二项，予以没收。查封在案的通州区砖厂北里140号楼金隅花石匠小区6层3623房屋退回检察机关。刑期自2019年10月29日起至2036年10月28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
该犯于2021年9月2日入北京市外地罪犯遣送处，2021年10月28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24年3月28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现刑期自2019年10月29日起至2036年2月28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
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4年1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2230分，给予3次表扬，剩余积分430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奖惩情况：无。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颂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高颂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51号
罪犯邓铁，男，1976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铁力市。
2009年9月29日黑龙江省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伊刑一初字第1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邓铁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邓铁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寇长青、项淑华、寇卓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374087.00元；被告人邓铁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晓良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39328.00元。被告人邓铁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2日作出（2010）黑刑三终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1年4月13日入黑龙江省呼兰监狱，2011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4年8月26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8月21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2年12月24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十五天，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4年8月26日起至2032年3月26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有过违规违纪情况，在干警的教育下能够认识到错误行为并改正。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教育，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认真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933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33分，其中年考核分1211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10日因参加全省“百日无违纪竞赛”活动，奖1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铁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邓铁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52号
罪犯杨庆华，男，1961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
2022年5月19日黑龙江省依安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黑1224刑初5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庆华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总和刑期七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杨庆华违法所得的住宅一套（绥化市北林区世隆雅居小区1号楼3单元1702室，面积57.73平方米）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2月25日起至2027年6月24日止。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该犯系职务犯。
该犯于2022年7月21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有过违规违纪情况，在干警的教育下能够认识到错误行为并改正。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教育，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饭勤，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22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3711分，给予5次表扬，1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111分，其中年考核分1210分。奖惩情况：2024年10月22日因私藏违规物品警告扣100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庆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十五天。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杨庆华卷宗材料共一卷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6）黑北狱减字第153号
罪犯刘少辉，男，1979年9月27日出生，汉族，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
2005年8月22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5）哈刑初字第30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少辉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陈占发、刘福江、贾墨君、伏利国、刘少辉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化龙经济损失人民币224366.50元，并相互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告人刘少辉等人不服，提出上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3月8日作出（2005）黑刑一终字第402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犯于2010年7月14日入黑龙江省哈尔滨监狱，2010年9月20日入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刑期变动情况：2012年9月5日经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2015年1月29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7年12月7日经黑龙江省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去有期徒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现刑期自2012年9月5日起至2029年7月4日止。
该犯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在服刑改造期间，有过违规违纪情况，在干警的教育下能够认识到错误行为并改正。在近期服刑改造期间，有悔改表现，认罪悔罪，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接受教育改造，能够参加思想教育，参加劳动，现劳动工种为专职监督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在计分考核中，该犯2017年9月至2025年10月获得考核积分9357.4分，给予12次表扬，3次物质奖励，剩余积分357.4分，其中年考核分1203分。奖惩情况：2022年9月10日因参加全省“百日无违纪竞赛”活动，奖9分。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少辉予以减去有期徒刑八个月。特提请审核裁定。
此致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


黑龙江省北安监狱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三日

附：罪犯刘少辉卷宗材料共一卷

